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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之事无小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高层住宅成为城
市居民的主要居住场所，楼宇共用部分的
管理维护一般交由专门的物业公司负责。
一旦物业公司疏于管理，就会损害业主的
合法权益。近日，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一起因厨房下水管道返水引发的业主
与物业公司之间的侵权纠纷，法官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积极查明案情，最终促成当事
双方达成调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案情回顾】郭某家住某小区二楼。
2022年9月，郭某回家后发现厨房主下水
管道发生污水倒灌，立即与物业公司沟通，
及时联系维修人员疏通管道并加装止逆
阀。郭某认为，此次主下水管道堵塞，污水
倒灌，是因为物业公司没有尽到对房屋建
筑本体共用设施设备的维护义务而导致，
故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其各项损失
及维修费用。物业公司却认为，部分业主向
管道内倾倒污水产生油脂油块，是导致主
下水管道堵塞的原因，而且物业公司已于
2021年对主管道进行了热水冲刷、疏通剂
疏通等维护措施，故不应当承担郭某的损
失及维修费用。
法院经审理查明，该案中发生堵塞的

楼体主下水管道为业主共用部分，属于物
业公司管理维护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四十二条规定：“物业
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
妥善维修、维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
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
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
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法院经审理认
为，当主管道返水导致侵权时，应当区分以
下情况处置：一是在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情况下，应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例如：
业主将抹布或装修建筑垃圾等投入下水道
造成堵塞情况，应由具体侵权人承担损失。
二是在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下，涉
及到部分业主的共同侵权问题，则应由楼
上所有共用该主管道的业主承担侵权责
任。例如，主管道油污堆积导致的堵塞。三
是即便业主存在侵权的情况下，物业公司
亦应尽到合同义务，若未充分履行合同义
务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案中，物业
公司应承担下水管道的定期检查、清理、疏
通、维护等义务，但物业公司仅能提供小区
地下排污管道的维护记录，无法提供对楼
体下水管道的定期清理、疏通、维护记录，
属于未尽到应尽的维护管理义务。因此，就
郭某的损失物业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为促使该案纠纷实质性化解，法官多
次协调当事双方调解，最终物业公司与郭
某达成赔偿协议。

【法官寄语】近年来，由于主管道堵塞
导致的污水倒灌事件多发，给业主造成损
失。实践中，法院通常会根据受损业主、共
用主管道的高层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过
错程度、法定义务及致损原因等分配责任。
因此，主管道堵塞返水不仅直接损害了受
损业主的利益，也影响共用主管道的高层
业主的利益。良好的居住环境需要物业公
司和业主共同维护：物业公司应积极探究
根治的办法，例如定期入门入户检查、疏通
楼体主管道，对小区末端管道、污水井等定
期清理；业主也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共同
维护共用设施，避免油污、垃圾、毛发等易
堵塞物品排入下水道，共同营造干净、整
洁、温馨的家园。

对业主共有部分经营收益代管情
况及时如实公示。李先生 2018年
取得房屋权属证明，成为小区业
主，完全有权要求物业公开小区公
共收益情况。

问题3>>>
新房交付后存质量问题
物业没有维修解决咋办
张先生2022年时购买了某小

区的一套住房，房屋是精装交付
的。可入住后张先生发现，房屋存
在很多质量问题。卫生间的防水没
有做好，瓷砖多处有起鼓问题，厨
房下水也存在倒流问题，经常将厨
房淹了。张先生找物业反映过多
次，物业对卫生间防水和瓷砖问题
进行了维修，到现在仅是勉强可以
使用，至于其他的问题，物业一直
没有维修。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张
先生一直没有交物业费。前段时
间，张先生收到物业送来的律师
函，称如果再不交纳物业费，将对
张先生提起诉讼。张先生询问律
师，房屋的质量问题物业没有解
决，自己是否有权拒交物业费？

律师说法：购买的房屋装修存
在质量问题，给张先生的权益带来
损害，张先生完全可以主张维权，但
在维权时应当分清义务主体。小区
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
合法有效，双方都应该依照合同履
行相应的义务。物业公司按照合同
约定，对小区提供了物业服务，张先
生作为业主，也应按约定履行相应
的合同义务，即按时交纳物业费。房
屋在交付时即存在质量问题，张先
生应当向房屋开发建设单位主张
权利，物业公司如果已尽到物业服
务合同约定的义务，则不应对此承
担责任，张先生不能以拒绝交纳物
业服务费的方式替代维权。

问题4>>>
小区业主不同意涨价
物业是否能上涨物业费
孙女士是某小区业主，该小区

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2021年，孙
女士与某物业公司签订物业管理
服务协议，该协议约定了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物业公司在为小区提供
物业服务期间，对公司收益和支出
情况从未向小区业主进行公示。
2022年 9月，物业公司在小区内
张贴《物业费用调整公告》，提出将
对物业费做出调整。2022年10月
至12月，物业公司在小区发放《费
用调整征求意见表》征求意见，当
时据孙女士了解，绝大部分业主不
同意调整物业费。2023年1月1日
起，在未向政府有关物价部门备案
的情况下，物业公司开始按上调后
的价格标准收取物业费用，孙女士
询问律师，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
物业就可以随便调整物业费吗？

律师说法：物业服务费的调整
属于物业管理区域内重大物业管
理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及《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
定，涉及物业费收费标准的调整，
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并经专有部
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
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且
根据住建部下发的通知规定：业主
委员会产生之前，可以由物业所在
地的居民委员会在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代行
业主委员会的职责。孙女士的小区
尚未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业主委
员会，应当由当地居委会代行业主
委员会职责，在当地街道办事处的
指导和监督下，与广大业主充分协

商，对物业服务费的调整进行充分
调查，广泛征求全体业主意见，并
将调查结果向社区居委会和街道
办事处进行报告，在经社区居委会
及街道办事处均对调查结果予以
认可，并同意上调小区物业费的情
况下，进行物业管理费的调整。物
业公司私自对物业费的调整程序
不合法，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

问题5>>>
居委会与物业公司签订
物业服务协议是否有效
陈先生入住的小区还没有成

立业主委员会，2022年时，小区的
社区居委会与某物业公司签订《小
区临时物业委托服务协议》。约定
由某物业公司为小区提供物业服
务，约定了物业服务内容、服务期
限、服务费用、物业的使用与维护
等。陈先生认为当初居委会与物业
公司签订服务协议时，很多业主并
不同意，且陈先生认为物业的服务
并不令人满意，询问律师社区居委
会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小区物业服
务协议是否有效？

律师说法：居民委员会是居民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根据相关规
定，因客观原因未能选举产生业主
委员会，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产生之
前，可以由物业所在地的居民委员
会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
指导和监督下，代行业主委员会职
责。陈先生的小区没有成立业主委
员会，社区居委会与物业公司签订
物业服务协议的初衷是为小区业
主提供基本的物业服务，有利于广
大业主的利益。且该协议未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未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合同
法》中规定的无效情形，是具有法
律效应的。

问题6>>>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对业主是否有约束力
2014年，李先生购买了某小

区的一套住房，当时与物业公司签
订了《入住合同》。李先生也看了开
发商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
服务合同》，约定由该物业公司对
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合同期限自
2013年5月1日起至2018年4月
30日止，另约定合同规定的管理
期满，合同继续顺延。前段时间，物
业公司找到李先生，要求他交纳
2018年 5月至今的物业费，李先
生认为小区物业的服务合同是由
开发商签订的，自己并不是合同的
签订方，且2018年5月已经过了
合同约定的期限，询问律师这样的
合同对业主还有约束力吗？

律师说法：《民法典》中有规
定，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人订
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以及业主
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
业服务人订立的物业服务合同，对
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开发商与物
业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
同》合法有效，其效力及于全体业
主。李先生作为小区的业主，亦与
该物业公司签订了《入住合同》，各
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虽然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合同期限
为 2018年4月 30日止，但合同另
约定，服务期满合同继续顺延。物
业公司实际上是为小区提供物业
服务至今。物业公司为小区提供了
物业服务，李先生作为接受了物业
服务的业主，是负有按约支付物业
费的义务。

家中污水返水谁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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